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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惠阳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对农村财务的收支管理，根据《关于开展村级会计委

托代理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会〔2009〕1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

惠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的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惠财农管〔2019〕1号）、《惠州市财政局关

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惠财农〔2020〕37号）及《关于印发<惠阳区财政局 区农业局

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>的通知》（惠阳财农管

〔2017〕1号），参照财政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凭单种类

惠阳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。

二、凭单使用对象

惠阳区区域内按村及村民小组设置的集体经济组织（以下统

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）。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

（村民小组）、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后成立股份合作经济

组织。

三、凭单适用范围

（一）《惠阳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》仅限于农村集体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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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组织内部发生的经济事项（向农户购买、租用物品、劳务、支

付村民的各种福利费、年终收益分配、抚恤金、助学金、祭祀、

丧葬补助费等）以及向个人的客观上确实无法取得合法、规范票

据凭证的零星小额支出的情况下使用。

（二）《惠阳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》适用于支付金额在

单笔1000元以下（不含1000元）事项时使用。

四、凭单领用、保管和缴销规定

（一）《惠阳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》由镇（街道）农村

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向区财政局领取，各村向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

管理部门领取，各小组向村委会申请并由村委会向镇（街道）农

村财务管理部门代其领取。各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门要按

各村（小组）分别设立纸质及电子登记台账，领取时，注明日期、

起止号码、本数，由领取人签名。

（二）每本凭单使用完后，由村级报账员持凭单存根到各镇

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门进行凭单使用情况审核。核销《惠阳

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》时，应附有可证明该项支出真实性的

资料并有报账人员签字，凭单审核人员应对所附资料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各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门要确定专人负责管理

并建立必要的内部控制制度。对结余的凭单应定期盘点，做到各

类凭单本数的实际结余数量分别与凭单台账的结余数量相等（账

实相符），专库（柜）存放，各村（小组）集体对领用的凭单由

报账员专人保管，严格按规定办理凭单的领用、审核、缴销和保

管手续。收据存根和凭单管理台账按会计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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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。

（四）凭单使用完后，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门应对已

用完凭单进行审核、查验、缴销，按照“验旧换新”的原则，填写

相应的核销表。

（五）各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门凭单专管员和村级报

账员因工作变动或有其他原因需要移交工作的，必须办理好交接

手续。未办理移交手续的工作人员，不得离职。

五、凭单填写、停用、销毁和丢失处理规定

（一）凭单填写应按号码顺序填写，不得跳号使用，填错作

废时，应加盖“作废”戳记或者注明“作废”字样，并妥善保管，不

得撕毁；应用蓝黑色签字笔复写，不得采用铅笔、红笔，字迹要

端正清晰、规范要素齐全。凡收款人姓名、支出项目、标准、金

额、日期填错的，应另行填开，不得在凭单上涂改挖补，大、小

写金额必须一致。

（二）《惠阳区农村财务现金支出凭单》不得用于填写收入

项目，凭单须有经办人、证明人、审批人、村务监督小组相关人

员签字。

（三）凭单如因缺联、缺字、缺码、破损、浸渍、残旧、错

写等，影响其有效性，应全套作废处理，加盖“作废”戳记或者注

明“作废”字样，全套妥善保管，不得自行撕毁。同时要把作废凭

单做好登记，由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门凭单专管员进行审

查，对作废凭单办理核销手续。

（四）对已按规定停用和待销毁的凭单，由镇（街道）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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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管理部门登记号码、数量后，造册登记，按照会计档案管理

的要求，指定专人具体落实销毁工作，填写相应的销毁表，并在

凭单台账中予以登记。

（五）如发生凭单遗失，应及时查明原因，向上一级农村财

务管理部门书面报告，由其审核查实后，可作核销处理，并报上

级农村财务管理部门备案。

六、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

对违反管理规定，有下列行为的镇（街道）农村财务管理部

门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，责令改正，并依据财经法律法规

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一）擅自印制或私自向市场购买和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财务专用票据的；

（二）伪造、制贩假票假据的；

（三）不按规定用途使用票据，向农民乱收费、乱摊派、乱

罚款的；

（四）擅自转借、转让、代开、买卖、销毁、涂改票据的；

（五）不按规定接受票据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或不按有关规

定提供有关资料的；

（六）管理不善，丢失毁损票据的；

（七）其他违反农村财务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七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
